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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贵州省文化和旅游领域
		数据知识产权工作方案
 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数据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深化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，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，探索数据知识产权赋能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推进旅游数据知识产权工作，以“黄小西吃晚饭”6张旅游名片为重点，通过“省旅游数智互联平台”推动景区数据汇聚工作与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应用结合，加快全省文化和旅游数据资源整合、登记保护、场景建设与价值释放。高质量推进“数据精准开发推动全域旅游‘淡季不淡’”示范场景建设，发挥引领带动作用，在旅游领域场景建设形成复制推广效应。推进文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工作，完善非遗知识产权立体保护和维权机制，探索文化公共数据数字化治理过程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应用，拓展图书馆、博物馆等文化资源数据知识产权工作。
到2026年底，文化和旅游领域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和场景应用取得新突破，组织开展宣传、培训、研讨和供需对接等活动5场，力争推动2家以上旅游景区开展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和资源归集工作，力争推动3个以上景区资源、文化资源、文化和旅游IP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交易探索，为30家以上企业提供数据知识产权“一站式”服务。深入开展数据知识产权应用场景建设，力争打造数据知识产权高价值应用场景2个。
二、重点任务
（一）加强资源整合，推动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保护
1.加快旅游景区数据保护与互通。围绕“省旅游数智互联平台”建设，持续推动“黄小西吃晚饭”等重点景区的数据资源摸底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、数据资源归集，推动涉旅资源互联互通。
2.推进文化领域数据知识产权登记。推广非遗数据知识产权保护，推动非遗和文创产品“版权+商标+专利+地理标志+数据知识产权”立体保护。探索开展文博场馆数据知识产权登记，围绕图书馆、博物馆等文化资源，挖掘数字化保护和研究过程的数据知识产权。
3.拓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数据知识产权登记。围绕文化和旅游产业数据资源和数字化技术等，在演出剧目、文化IP、数字藏品、AI应用等方面开展数据知识产权登记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。
（二）深挖数据价值，推动数据知识产权交易应用
4.积极推动文化和旅游数据交易。依托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平台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“文化和旅游专区”、贵州文化演艺资源公共服务平台，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供需对接，推动文化和旅游数据知识产权交易许可和共享流通。
5.拓展文化和旅游数据价值转化路径。持续推进文化和旅游领域数据金融应用，鼓励景区、文化和旅游企业探索数据知识产权许可、转让、交易、作价入股等价值转化路径；鼓励银行、担保、保险等机构将数据知识产权未来预期收益转化为融资工具，支持银行扩大质押融资覆盖面。
（三）推广应用场景，打造数据知识产权场景示范
6.高质量推进“数据精准开发推动全域旅游‘淡季不淡’”示范场景建设。推进“小桔子”平台和“黄小西”智能体融合场景建设，针对性解决景区“热冷两难”困境、商户运营管理困难、淡季游客体验不优等痛点，以数据知识产权破解文化和旅游产业季节性难题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场景建设经验，并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。
7.培育数据知识产权高价值应用场景。以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暨数据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惠企活动为抓手，聚焦旅游景区、演艺行业、文创行业、公共文化等，支持并引导企业开展数据知识产权高价值应用场景建设，通过供需对接活动带动数据资源向高价值场景汇聚。
（四）提升服务能力，强化数据知识产权专业支撑
8.优化服务体系。支持文化和旅游领域龙头企业与服务机构共建数据知识产权服务站，汇聚知识产权、数据商、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律所、科研院所、智库、商协会等多方资源，为创新主体开展全链条服务。
9.开展入企服务。组织开展文化和旅游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培训会、交流互鉴会、一对一送策入企会、政策宣贯会、政银企供需对接会、现场观摩学习会等，不断增强企业的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运用能力。
三、工作保障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省知识产权局、省文化和旅游厅常态化沟通机制，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共同研究解决文化和旅游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持续完善跨部门联动的数据知识产权服务体系，实现政策互补互促。加强与市（州）相关部门、行业协会沟通协调，共同推进文化和旅游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工作。
（二）加强人才保障。充分调动高校、科研院所、智库、行业协会、各类服务机构等力量，支撑文化和旅游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培育、登记、合规、评估、金融、保护等全流程服务工作开展。积极链接省内外数据知识产权服务的人才与机构，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数据知识产权研究、经验分享、前沿探讨等。
（三）加强宣传推广。持续深入开展文化和旅游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宣传宣讲与培训服务。以“4·26世界知识产权日”、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等为契机，开展数据知识产权政策宣贯、典型发布、交流研讨。采取门户网站发布、主流媒体报道、新媒体传播等多形式、多渠道进行宣传和推广，提高项目的社会关注度与参与度，营造良好的项目实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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